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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 2次圖書館業務委員會 

會議記錄 
時間：101/6/7 星期四 中午 12時 

地點：圖資大樓二樓研討室 

主席：圖書與資訊處李錫智 處長 

出席：蔡秀芬委員(請假)、黃心雅委員(鄺獻榮代)、李賢華委員(林惠芳代)、杜立偉委員(林松興

代)、印永翔委員(黃靜怡代)、傅素瑛委員(黃瓊玲代)、溫志宏委員、楊濟襄委員、羅庭瑤

委員(請假)、顏聖紘委員(請假)、李志聰委員、郭可驥委員、余祥華委員、邱兆民委員(請

假)、王慶寧委員、張揚祺委員、張水鍇委員、周珮儀委員(請假)、萬毓澤委員、越建東委

員、黃台珠委員、江奇儒委員(請假)、吳彥徵委員 

列席：丁湘蘭組長、孫繡紋組長、王美惠組長、王玲瑗組長、黃貴瑛秘書、金毓佩助理、康珮

熏助理 

記錄：呂盈瑩 

壹、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國立中山大學博碩士論文公開授權書」已於 101 年 01 月 04 日邀集產學中心主任

及本處閱覽、參考兩組組長及業務承辦人員共同研議修訂，於本次會議提請討論。 

貳、 圖書館業務報告：如附件一。 

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擬修訂「國立中山大學博碩士論文公開授權書」草案如附件，提請討論。（閱覽典藏組

提） 

說 明： 

一、 101 年 01 月 04 日本處邀集產學中心主任及本處閱覽、參考兩組組長及業務承

辦人員共同研議修訂「國立中山大學博碩士論文公開授權書」。 

二、 本案已於 101 年 01月 10日提本處組長會議通過「國立中山大學博碩士論文公

開授權書」草案[修訂版]。 

決 議：照案通過。本案所提授權書乃針對論文立即公開及五年內公開之對象所設計，其他如

有特殊原因需永不公開者應另行申請。 

案由二：擬修改「國立中山大學學位論文管理辦法」（草案），提請討論。（參考諮詢組提） 

說 明： 

一、 本校於 88年 11月 19日經 88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將本校博碩士論文數

位化，之後未訂定相關管理辦法。 

二、 100 年 3 月 16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決議，請本處針對特殊因

素不公開之電子論文，訂定周延審查機制。為使學位論文之管理臻於完善，擬

訂定本辦法。 

三、 本組分別於 100 年 6 月 16 日及 100 年 12 月 23 日提本會議討論，因委員對審

查制度部分尚有疑義，故再次修訂「國立中山大學學位論文管理辦法」（草案）

如附件，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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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依會中建議修正保留「如有特殊原因需永不公開，應另行申請。」之敘述，修正後通

過。 

案由三：擬修改「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業務委員會組織辦法」，提請討論。(處本部提) 

說 明：現行組織辦法於 100 年 1月 19日經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然考量部分內容仍有實施困難，

擬針對當然委員產生方式及交錯任期進行修正，修正對照表請參照附件，提請討論。 

決 議：依會中建議修正後通過，儘速提交行政會議討論。(會後已於 6月 13 日經行政會議修正

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4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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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附件 

國立中山大學博碩士論文公開授權書(草案)[修訂版]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                在國立中山大學       系所      學

年度第    學期取得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系統自動帶出資料】 

指導教授：【系統自動帶出資料】 

注意事項(請詳閱以下事項後再勾選)： 

一、依本校 100年 3月 16日 99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100學年度起博碩士論文授權僅提供

「立即公開」與「1~5年後公開」二種選項。研究所畢業生可於上傳電子論文時自行選擇學位論文紙本

及電子檔開放年限。 

二、因專利申請涉及論文公開時間，為避免因喪失新穎性而無法申請專利，請各位老師及同學上網參考「專

利各項申請案件處理時限表」 (網址路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專利情報通→專利處理時限)後再

選定論文公開時間。 

另有關著作權相關資訊，請參考「經濟部著作權專區」(網址路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 

若尚有任何專利申請與著作權等相關問題，歡迎洽詢本校產學營運中心智財技轉組，分機 2626。 

 

電子檔：此項授權同意以非專屬、無償方式授權予本校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

縮、光碟或數位化方式將論文全文(含摘要)進行重製，及公開傳輸。亦提供讀者非營利

使用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立即公開傳輸數位檔案。 

□ 因特殊原因，校內請於   年後公開、校外請於   年後再將論文公開或上載網路公開閱

覽。 

 論文電子檔公開日期：校內民國___年___月___日，校外民國___年___月___日。 

 

紙本論文：此項授權同意以非專屬、無償方式授權予本校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

紙本方式將論文全文(含摘要)進行收錄、重製與利用；於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範圍內，

讀者得進行閱覽或列印。 

□ 同意立即上架陳列公開閱覽。 

□ 因特殊原因，欲延後上架陳列公開閱覽，請於   年後公開陳覽。 

 

 紙本論文上架陳列公開閱覽日期：民國___年___月___日。 

 

 

授權人：○○○ 

學 號：○○○○○○ 

E-mail：○○○○○○○○○ 

 

授權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親筆簽章) 

 

指導教授：______________________(親筆簽章)王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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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國立中山大學學位論文典藏管理辦法（草案） 

修正對照表(會後修訂版) 
修訂條文 原始條文 說明 

一、 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保存學術研究資

產、管理學位論文，並因

應資訊數位化的科技趨

勢，訂定本辦法。 

一、 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保存學術研究資

產、管理學位論文，並因

應資訊數位化的科技趨

勢，訂定本辦法。 

內容未修正。 

二、 本校研究所畢業生需依本

校「研究生學位論文格式

規範」撰寫論文。 

研究所畢業生畢業辦理離

校手續時，需繳交紙本論

文並上傳學位論文全文電

子檔案至圖書館以供典

藏。 

二、 本校研究生需依本校「研

究生學位論文格式規範」

撰寫論文。 

研究生畢業辦理離校手續

時，需繳交紙本論文並上

傳論文全文電子檔案至圖

書館以供典藏。 

1. 內容未修正。 

2. 研究生統一用語為「研究

所畢業生」，以下條文亦

同。 

3. 論文統一用語為「學位論

文」，以下條文亦同。。 

三、 研究所畢業生於辦理離校

手續前應自行登錄本校

「博碩士學位論文系

統」，輸入論文基本資料並

上傳與紙本學位論文內容

相同之論文全文PDF電子

檔，並自行列印論文授權

書，由研究所畢業生及指

導教授共同簽名。 

前項資料經圖書館查核確

認後，應即通知研究所畢

業生至圖書館繳交紙本論

文及簽署後之論文授權

書。 

三、 研究所畢業生於辦理離校

手續前應自行登錄本校

「博碩士學位論文系

統」，輸入論文基本資料並

上傳與紙本論文內容相同

之論文全文 PDF電子檔。 

前項資料經圖書館審核確

認後，應即通知畢業生至

圖書館繳交紙本論文並簽

署論文授權書。 

1. 增加畢業生自行列印授權

書以及授權書須由與指導

教授共同簽名之步驟。 

2. 請研究生繳交簽署後授權

書。 



5 

四、 論文授權範圍 

（一） 本校圖書館依

著作權法之規定，得

將紙本學位論文上架

公開閱覽。 

（二） 研究所畢業生需同意

以非專屬、無償方式

授權予本校圖書館，

不限地域、時間與次

數，以數位化方式將

學位論文全文 (含摘

要)進行重製，及公開

傳輸。 

前項授權亦提供讀者

非營利使用線上檢

索、下載、閱覽、或

列印或影印。 

（三） 學位電子論文之開放

年限，校內或校外均

區分為「立即公開」、

「1至 5年後公開」二

種。研究所畢業生可

於上傳電子論文時，

自行選擇學位論文紙

本及電子檔開放年

限。，最長以五年為

限。電子論文如有特

殊原因需永不公開，

應另行申請。 

四、 論文授權範圍 

（一） 本校圖書館依著作權

法之規定，得將紙本

學位論文上架公開

閱覽。紙本論文如有

特殊原因欲延後公

開，應另行申請。 

（二） 研究所畢業生需同意

以非專屬、無償方式

授 權 予 本 校 圖 書

館，不限地域、時間

與次數，以數位化方

式將論文全文(含摘

要)進行重製，及公開

傳輸。 

前項授權亦提供讀

者非營利使用線上

檢索、閱覽、下載或

列印。 

（三） 電子論文之開放年

限，校內或校外均區

分為「立即公開」、

「1 至 5 年後公開」

二種。研究所畢業生

可於上傳電子論文

時，自行選擇論文電

子檔開放年限。電子

論文如有特殊原因

需永不公開，應另行

申請。 

1. 第一條刪除。 

2. 第二條授權範圍擴及紙本

及電子論文，故不限定以

數位化方式重製。 

3. 第三條擴增紙本及電子論

文皆由研究所畢業生自行

選取開放年限。 

4. 紙本及電子論文延後公開

皆以五年為限。 

5. 若紙本或電子論文有永不

公開需求，需另行申請。 

五、 研究所畢業生辦理離校手

續後，欲變更學位論文檔

案或變更授權範圍，應另

行申請。 

五、 研究所畢業生辦理離校手

續後，欲變更論文檔案或

變更授權範圍，應另行申

請。 

內容未修正。 

六、 本校圖書館於蒐集整學年

度電子學位論文後，將傳

送論文全文與摘要電子檔

至國家圖書館典藏。 

六、 本校圖書館於蒐集整學年

度電子學位論文後，將傳

送論文全文與摘要電子檔

至國家圖書館典藏。 

內容未修正。 

七、 為促進學術傳播，本校將

對申請延後公開之紙本論

文或永不公開之電子論文

進行審查。若有申請案

件，則每學期至少應召開

一次審查會議。審查程序

如下： 

七、 為促進學術傳播，本校將

對申請延後公開之紙本論

文或永不公開之電子論文

進行審查。若有申請案

件，則每學期至少應召開

一次審查會議。審查程序

如下： 

本條建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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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查委員會由

圖書與資訊處

處長擔任召集

人，並邀集三至

五位教師組成。 

（二） 審查委員會應

依申請所提理

由（如申請專

利 、 涉 及 機

密），審查紙本

論文是否有延

後公開，或電子

論文是否有永

不公開之必要

性。 

（三） 審查委員會基

於 審 查 之 必

要，得邀請論文

作者或其指導

教授或口試委

員列席說明。 

（一）審查委員會由

圖書與資訊處

處長擔任召集

人，並邀集三至

五位教師組成。 

（二） 審查委員會應

依申請所提理

由（如申請專

利 、 涉 及 機

密），審查紙本

論文是否有延

後公開，或電子

論文是否有永

不公開之必要

性。 

（三） 審查委員會基

於 審 查 之 必

要，得邀請論文

作者或其指導

教授或口試委

員列席說明。 

八、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八、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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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國立中山大學學位論文管理辦法（草案）[原始] 

100/6/16 圖書館業務委員會提出 

一、 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保存學術研究資產、管理學位論文，並因

應資訊數位化的科技趨勢，訂定本辦法。 

二、 本校研究生需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論文格式規範」撰寫論文。 

研究生畢業辦理離校手續時，需繳交紙本論文並上傳論文全文電子檔案至圖

書館以供典藏。 

三、 研究所畢業生於辦理離校手續前應自行登錄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系統」，輸

入論文基本資料並上傳與紙本論文內容相同之論文全文 PDF電子檔。 

前項資料經圖書館審核確認後，應即通知畢業生至圖書館繳交紙本論文並簽

署論文授權書。 

四、 論文授權範圍 

（一） 本校圖書館依著作權法之規定，得將紙本學位論文上架公開閱覽。紙本

論文如有特殊原因欲延後公開，應另行申請。 

（二） 研究所畢業生需同意以非專屬、無償方式授權予本校圖書館，不限地域、

時間與次數，以數位化方式將論文全文(含摘要)進行重製，及公開傳輸。 

前項授權亦提供讀者非營利使用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三） 電子論文之開放年限，校內或校外均區分為「立即公開」、「1至 5年後

公開」二種。研究所畢業生可於上傳電子論文時，自行選擇論文電子檔

開放年限。電子論文如有特殊原因需永不公開，應另行申請。 

五、 研究所畢業生辦理離校手續後，欲變更論文檔案或變更授權範圍，應另行申

請。 

六、 本校圖書館於蒐集整學年度電子學位論文後，將傳送論文全文與摘要電子檔

至國家圖書館典藏。 

七、 為促進學術傳播，本校將對申請延後公開之紙本論文或永不公開之電子論文

進行審查。若有申請案件，則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審查會議。審查程序如

下： 

（一） 審查委員會由圖書與資訊處處長擔任召集人，並邀集三至五位教師組成。 

（二） 審查委員會應依申請所提理由（如申請專利、涉及機密），審查紙本論文

是否有延後公開，或電子論文是否有永不公開之必要性。 

（三） 審查委員會基於審查之必要，得邀請論文作者或其指導教授或口試委員

列席說明。 

八、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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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國立中山大學學位論文典藏管理辦法（草案）[修訂後] 

101/6/7 圖書館業務委員會修正後通過 

一、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保存學術研究資產、管理學位論文，並因應

資訊數位化的科技趨勢，訂定本辦法。 

二、本校研究所畢業生需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論文格式規範」撰寫論文。 

研究所畢業生畢業辦理離校手續時，需繳交紙本論文並上傳學位論文全文電子

檔案至圖書館以供典藏。 

三、研究所畢業生於辦理離校手續前應自行登錄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系統」，輸

入論文基本資料並上傳與紙本學位論文內容相同之論文全文 PDF 電子檔，並

自行列印論文授權書，由研究所畢業生及指導教授共同簽名。 

前項資料經圖書館查核確認後，應即通知研究所畢業生至圖書館繳交紙本論文

及簽署後之論文授權書。 

四、論文授權範圍 

（一） 研究所畢業生需同意以非專屬、無償方式授權予本校圖書館，不限地域、

時間與次數，將學位論文全文(含摘要)進行重製及公開傳輸。 

前項授權亦提供讀者非營利使用線上檢索、下載、閱覽、列印或影印。 

（二） 學位論文之開放年限，區分為「立即公開」、「1至 5年後公開」二種。

研究所畢業生可於上傳電子論文時，自行選擇學位論文紙本及電子檔開放

年限，最長以五年為限。如有特殊原因需永不公開，應另行申請。 

五、研究所畢業生辦理離校手續後，欲變更學位論文檔案或變更授權範圍，應另行

申請。 

六、本校圖書館於蒐集整學年度電子學位論文後，將傳送論文全文與摘要電子檔至

國家圖書館典藏。 

七、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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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業務委員會組織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始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會由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國際長、產學營運

中心主任、會計室主任、以及圖

資處處長為當然委員，一級學術

單位各遴派助理教授以上代表

二人（任期二年）、學生推派代

表二人（學士班一人、研究生一

人）共同組成。 

 

第二條： 

本會由教務處、學務處、總務

處、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處、

產學營運中心、會計室各遴派組

長以上代表一人、一級學術單位

各遴派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員)

以上代表二人、學生代表(學士

班一人、研究生一人)，及圖書

與資訊處處長共同組成。委員每

二學年改選一次，每次改選一

半。 

1. 修訂當然委員產生方式。 

2. 修訂推選委員之任期及

改選方式。 

會後提送行政協調會之建議修正版本，已於 101/6/13行政會議通過修正： 

第一條 本校為集思廣益，共謀

圖書館業務之發展，特成立國

立中山大學圖書館業務委員

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一條 本校為集思廣益，共謀

圖書館業務之發展，特組織國

立中山大學圖書館業務委員

會 〈以下簡稱本會〉。 

修正內文。 

第二條 本會由圖書與資訊處

處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

長、產學營運中心主任、會計

主任為當然委員，一級學術單

位各遴派助理教授以上代表

二人、學生推派代表二人(學

士班一人、研究生一人)共同

組成。委員任期二年。 

第二條 本會由教務處、學務

處、總務處、研究發展處、國

際事務處、產學營運中心、會

計室各遴派組長以上代表一

人、一級學術單位各遴派助理

教授(助理研究員)以上代表

二人、學生代表(學士班一

人、研究生一人)，及圖書與

資訊處處長共同組成。委員每

二學年改選一次，每次改選一

半。 

1. 修訂當然委員產生方式。 

2. 修訂推選委員之任期及

改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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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業務委員會組織辦法（原始版）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三十日本校行政會議通過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年一月十八日第三次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第四次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八日八十九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一○○年一月十九日九十九學年度第十次行政會議修正 

第一條：本校為集思廣義，共謀圖書館業務之發展，特組織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

業務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由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處、產學營運

中心、會計室各遴派組長以上代表一人、一級學術單位各遴派助理教授

(助理研究員)以上代表二人、學生代表(學士班一人、研究生一人)，及圖

書與資訊處處長共同組成。委員每二學年改選一次，每次改選一半。 

第三條：下列事項得經本會研議：  

一、圖書館重要業務政策。  

二、圖書館重要法規。  

三、圖書館重要發展計畫。  

四、圖書資料徵集方針。  

五、其他有關圖書館經營管理措施。  

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會由圖書與資訊處處長召集。如有需要，得邀請有關單位派員列席。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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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業務委員會組織辦法（修訂版） 

中華民國 75 年 4月 30 日 本校行政會議通過施行  

中華民國 80 年 1月 18 日 本校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5 年 1月 26 日 本校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0 年 6月 8日 本校 89 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1月 19日 本校 99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6月 13日 本校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本校為集思廣義，共謀圖書館業務之發展，特成立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

業務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由圖書與資訊處處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

際事務長、產學營運中心主任、會計主任為當然委員，一級學術單位各

遴派助理教授以上代表二人、學生推派代表二人(學士班一人、研究生一

人)共同組成。委員任期二年。 

第三條：下列事項得經本會研議：  

一、圖書館重要業務政策。  

二、圖書館重要法規。  

三、圖書館重要發展計畫。  

四、圖書資料徵集方針。  

五、其他有關圖書館經營管理措施。  

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會由圖書與資訊處處長召集。如有需要，得邀請有關單位派員列席。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